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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凌宇磊 本报记者 张宇洲

本报讯 2月28日，宁波江北法院签发一份人格权侵害禁

令。这是民法典实施以来，宁波法院发出的首份人格权侵害

禁令。

从2018年开始，家住江北某小区的谢某一家，经常在家门

口、外墙上及附近公共区域墙面上发现“白眼狼”“没良心”等

字样。而涂写这些字的，正是谢某的表姐荣某。原来，早些年，

荣某家遭遇变故，荣某为此对表妹谢某夫妻俩心生怨怼，便出此

下策来泄愤。

谢某的劝说，换来荣某的变本加厉。之后，谢某夫妻俩及小

区物业几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社区虽多次教育劝诫，可荣

某仍然我行我素。今年1月2日，荣某再次来到谢某家所在楼道

涂写。这一次，谢某夫妻俩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法院经审查认为，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侵害。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

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的，有权依法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

施。荣某因家庭遭遇变故对谢某一家产生怨忿，为表达不满，多

次在申请人的住宅门上、外墙上及楼道公共区域涂写损害他人名

誉的文字，以降低申请人的社会评价，经教育劝诫后仍然不停止

骚扰行为。法院综合现有证据，认为荣某存在继续实施侵害谢某

夫妻人格权行为的现实可能，不及时制止将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法院遂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裁定：禁止

荣某骚扰接触谢某夫妻同时禁止荣某散布损害谢某夫妻名誉权的

内容。

裁定作出后，法院同时向谢某夫妻、荣某经常居住地辖区派

出所、街道等部门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请相关部门协助监

督荣某执行民事裁定、及时制止荣某实施侵权行为，并在侵权行

为发生时对谢某一家进行救助、保护。

特警柔情

近日，温州市公安

局龙湾区分局特警巡逻

至奥体中心附近时，发

现一位老人摔倒在地，

立即上前扶起老人并

细心处理伤口。安全

起见，特警随后联系老

人的家人前来将老人接

回家。

通讯员 张作伦 摄

通讯员 叶明銮

本报讯 近日，3个女人在临海市杜桥镇的一个地下车库里打

作一团。在之后的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也不禁一声叹息。这到底

是咋回事？

25岁的陕西人潘某原本在杜桥镇某娱乐场所做服务员，3年

前，她认识了眼镜厂老板苟某。

40岁的苟某是椒江人，在杜桥开眼镜厂。眼镜厂的日常经营

管理都由苟某的妻子打理，苟某乐得逍遥自在。因为手头比较宽

裕，又比较清闲，苟某经常出入娱乐场所，和潘某认识后发展成情

人关系。此后，潘某离开了娱乐场所，在苟某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淘

宝店，还住进了大房子。

苟某妻子知道苟某和潘某的苟且之事后，气得与苟某协议离

婚。因为对孩子和眼镜厂都割舍不断，加上双方的亲属都不愿意

看到这对夫妻离婚，两人虽然离了婚但还是生活在一起。

苟某的姐姐得知潘某的存在后，决定去“教训”潘某。她叫上

苟某的大姨，特意准备了辣椒水，赶到潘某住处的地下车库，等待

潘某回来。

潘某下车后，一看到苟某姐姐就感觉不对劲，转身就跑。苟某

的姐姐和大姨见状，合力摁住潘某的头，拿出剪刀剪她头发。

这时，搞卫生的阿姨和两个过路年轻人过来拉架，潘某挣脱后

报警。

潘某去医院检查后没有明显伤势，杜桥派出所民警经过调查

后，将此案移交到调解室。调解员何文清细致地做了当事双方的

思想工作。最终，潘某得到了500元赔偿费，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事后，何文清特别叮嘱苟某的姐姐和大姨，“小三”插足确实可

恨，但是用暴力制止也不可取。面对这样的事，要理智对待，懂得

运用情理法维护权益。

地下车库里，一个女人被摁着“剪头发”

父亲欠债失联
儿子主动还钱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秀舟

本报讯 父母欠债，从

法律上来说，儿女并没有还

款的义务。但近日，嘉兴一

男子主动站出来为父亲履行

债务。债权人感动得当场撤

诉，并同意宽限还款时间，

“小王和他父亲不一样，我

相信他。”

2017 年 4 月，老王以

生意周转为由，向老李借了

9万块钱。当时，老王信誓

旦旦地说，1 个月后就还

款，双方还签下了欠条。可

是，钱借到手后，老王就当

起了“老赖”。2017-2022

年间，老李多次催讨，老

王都是今天说明天、明天

说后天，再后来干脆“人

间蒸发”了。找不到人的

老李赶紧到嘉兴市秀洲区法

院起诉。

法院受理案件后，老王

还是没能找到。就在老李觉

得要回钱希望渺茫时，老王

的儿子小王意外出现了。原

来，在外工作的小王回到老

家时，听说父亲欠债被起

诉，便主动联系了法院。

“法官，我能看看借条

和转账记录吗？是我爸欠

的钱，我来承担。”小王向

法官坦言，父亲老王在外

面欠了不少钱，“我也联系

不上他”。

确认借款属实后，小王

又向老李致歉：“是我爸做

得不对，您放心，他欠的这

笔钱，我来替他还。只是，

我眼下只能还上一半。”小

王说，自己是普通的上班

族，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养，

但会在能力范围内尽快偿

还。随后，小王当场向老李

支付了4.5万元，并承诺剩

下的将在1年内支付。

“老王的这个儿子我认

识，2年前，他也来我们法

庭替他爸爸处理过债务。”

法官告诉老李，老王欠下的

债务不少，虽然小王没有还

款义务，但他都是能还尽

还。见小王如此诚心，老李

爽快撤诉。

表姐在表妹家门口涂写“白眼狼”，法院发出禁令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彭博

本报讯“感谢您、感谢法律的公平正义，让我在绝望

中看到希望，我会好好学习，以后像您一样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近日，重返大学校园的小鲍，给丽水市法律援

助中心援助律师吴慧慧发来致谢信息。去年，为了给车祸

身亡的母亲维权，大一学生小鲍休学回家，之后，吴慧慧多

次自掏腰包跨市援助，使得此案妥善解决，小鲍得以安心

回校。

小鲍的母亲生前在武义县务工，去年3月，她骑着电

动自行车与重型厢式货发生交通事故，当场身亡。后经交

警部门认定：货车司机驾驶方向不合格、制动不合格的机

动车，且对前方车辆动态估计不足，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

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鲍母因未戴安全头盔驾驶二轮电动车

等承担次要责任。

小鲍家在庆元县某村，父亲没文化、弟弟还未成年，家

庭经济困难，为了给母亲维权，正读大一的小鲍休学了。

有亲戚告诉小鲍：“事情没处理好，你母亲尸体不能火

化。”鲍母的尸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费用越积越高，再加

上货车司机态度强硬，一再要求小鲍出具谅解书，本就饱

受丧母之痛的小鲍，情绪几近崩溃，多次放声痛哭。

心疼不已的小鲍外婆来到丽水市法律援助中心咨

询。了解情况后，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小鲍，远程

指导她网上申请法律援助，并迅速指定吴慧慧律师提供

援助。

吴慧慧介入后，多次赶往武义，与案件经办法官沟

通，在刑事审判结束后立即进行民事诉讼。吴慧慧了解

到，货车司机是在为金华某供应公司提供劳务时发生的交

通事故，驾驶车辆登记在上海某家物流公司，且有交强险

和第三者责任险。她将各方全部列为被告，诉诸法庭。

在法庭上，吴慧慧据理力争。“经检测，肇事车辆制动

有问题、方向盘也有问题，车速过快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

因，受害者还那么年轻，还有老人小孩需要抚养……”看着

吴慧慧在法庭上的样子，小鲍忍不住热泪盈眶，“她就像一

束光，给我家带来了希望”。今年1月，法院支持诉求，鲍

家得到了应有的赔偿金。

值得一提的是，援助期间，吴慧慧还经常开导小鲍，告

诉她“火化尸体并不影响案件审判”。于是，鲍母尸体得以

及时火化，省去了大笔费用。

据了解，我省异地法援案件一案只有一次补贴，吴慧

慧前后多次前往武义，都是自掏腰包，领导和同事都为她

点赞。“只是力所能及的帮忙，不值一提。”她说。

大一女生在法庭上热泪盈眶，“她就像一束光”


